
附件4
高校毕业生安居及社保补助承诺书

本单位现就高校毕业生安居及社保补助申请、发放事项承诺如下：
一、对申请泉州市高校毕业生安居及社保补助各项要求均已知悉。

二、申报材料均如实填报，提供的佐证材料真实有效。
三、在收到安居及社保补助资金的10个工作日内将补助资金一次性、全额发放至高校毕业生，如补助资金拨付时高校毕业生已离职的，在职期间的安居及社保补助将按规定补发至高校毕业生。

四、如实际拨付少于下达资金的将原渠道退回，不截留、挪用、挤占或擅自调整用途。

承诺人明确知晓上述承诺事项，保证上述承诺事项均为事实，愿意接受有关部门的核查。如因承诺人故意隐瞒或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，愿意承担后果。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（法定代表人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年   月   日
